
政 策编辑：程益新 版式：顾晓颖

电话：0571-86757188 E-mail：99297510@163.com
2025年12月13日 星期六 5

加强城乡基础设施统筹管理。大

力推动县域城乡供水、污水处理等基础

设施一体化建设管护。加强城乡供水

水质监测，确保农民群众饮用“放心

水”。

提升城乡生活垃圾处置质效。持

续实施老旧中转站改造提升，加快推进

生活垃圾填埋场综合治理和焚烧厂超

低排放改造，加大厨余垃圾处置设施和

再生资源分拣中心建设力度。到2025

年底，全省城乡老旧垃圾中转站基本完

成改造任务，完成生活垃圾填埋场生态

修复或原位封场治理；到2027年底，全

面完成生活垃圾焚烧厂超低排放改造，

实现厨余垃圾处理能力和再生资源集

中分拣中心“县县全覆盖”。

强化城乡工程质量安全监管。理

顺限额以下小型工程管理体制机制，提

升村级建筑工程监管能力和水平。加

强农房建设和使用规范化管理，不断提

升农房质量安全水平。 哲轩

实施城乡一体管理提效行动

近日，公安部联合国家

发展改革委、司法部、自然

资源部、生态环境部、交通

运输部、水利部、农业农村

部、国家林草局、中国海警

局印发《关于加强生态警

务机制建设的意见》（以下

简称《意见》），全面部署生

态警务机制建设任务，明

确强化刑事打击、加强主

动预防、推动综合治理、服

务价值转化等四项重点任

务。哪些破坏生态环境的

行为将面临严厉打击？企

业和个人又该履行哪些环

保责任？一起来看具体内

容。

《意见》强调，加强生态

警务机制建设，要坚持系统

观念、坚持守正创新、坚持

协同共治、坚持因地制宜、

坚持依法履职。在此基础

上，提出推进生态警务机制

建设“两步走”的目标：到

2027 年，生态警务机制基

本建成；到2035年，系统完

备、科学规范、运行高效的

生态警务机制成熟定型。

同时，明确了强化刑事打

击、加强主动预防、推动综

合治理、服务价值转化等四

项主要任务。

在强化刑事打击方面，

《意见》强调，要始终坚持严

打方针，依法严厉打击污染环境、破坏野生

动植物资源、破坏古树名木、非法捕捞、非法

开采矿产资源、非法开采河道砂石、非法占

用农用地等突出犯罪。针对相关犯罪职业

化、团伙化、链条长、跨区域等突出特点，健

全完善案件督办、集群打击、线索协查等机

制，实施精准打击、深度打击、规模打击、联

动打击。

在加强主动预防方面，《意见》指出，鼓

励地方探索符合实际的河湖警长、林警长和

生态警长机制建设。借鉴一些地方“生态警

务+”和“+生态警务”做法，可在生态保护任

务较重、环境资源犯罪多发的部位分类建立

生态警务联勤中心、联勤工作站等基层协作

平台，实现生态警务与其他日常警务有机结

合、与基层社会治理深度融合。

在推动综合治理方面，《意见》要求，坚

持以打促治，及时将发现的风险隐患通报有

关部门，推动前端治理，堵塞管理漏洞。坚

持保护修复并重，找准切入点、契合点，在办

理环境资源犯罪案件工作中，依法引导行为

人积极承担相关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实现政

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有机统一。

在服务价值转化方面，《意见》要求，推

动打击犯罪与生态环境治理、产业绿色转型

有机结合，助力提升经济发展优势和生态产

品总值。严厉打击侵害企业合法权益犯罪

活动。严厉打击涉名优农产品、地理标志产

品侵权假冒犯罪，加强优质生态资源保护。

《意见》还对健全组织协调、实战运行、

部门联动、区域协作等工作机制，以及加强

队伍建设、数智赋能、法治建设、基础建设等

支撑保障措施提出了明确要求。《意见》强

调，充分发挥公安机关和发展改革、司法行

政、自然资源、生态环境、交通运输、水利、农

业农村、林草、海警等部门的职能优势，分级

分类推进“公安+行政”部门联动协作，以最

大合力实现最佳效果。 刘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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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基础设施、住房保障、人居品质等

浙江实施城乡融合提升“五大行动”
为深入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城乡

一体融合高质量发展的工作部署和省

委城市工作会议精神，统筹推进城市更

新与乡村建设，努力缩小城乡建设水平

和品质差距，近日，我省印发《住房城乡

建设领域推进城乡一体融合高质量发

展行动方案》。

《行动方案》明确，浙江将聚焦“县

城—中心镇—重点村”发展轴，围绕基

础设施、住房保障、人居品质、风貌特

色、长效管理，实施城乡融合提升“五大

行动”，助力山区海岛县以及其他城乡

差距较大地区加快补齐短板。到2027

年，城乡基础设施更加均衡，城镇与其

周边村基本实现基础设施一体化；城镇

住房保障有效扩面，农业转移人口基本

居住需求得到妥善解决；农村人居品质

显著提升，新建和改造农房彰显浙派民

居特色、符合现代宜居需求；城乡风貌

特色愈发彰显，形成山水相融、古今辉

映、镇村联动的“诗画浙江、城乡共美”

格局；城乡建设管理更加完善，建立健

全城乡房屋和基础设施“建管护”全流

程长效机制。

《行动方案》明确了五大行动、共15

项具体任务。

推进城乡一体化供水。提升城镇

供水效能和延伸辐射能力。提升农村

供水品质，加快城镇供水管网向城镇周

边村、重点村以及发展轴范围内其他村

庄延伸覆盖，对尚不具备延伸条件的

村，配合水利部门推动农村集中供水工

程建设。到2025年底，新增240个以上

行政村实现城乡一体化供水；到2027年

底，城镇周边村基本实现城乡一体化供

水全覆盖。

加强城乡污水系统治理。以城镇

周边村、重点村以及发展轴范围内其他

村庄为重点，统筹实施城镇污水管网延

伸建设、村庄内雨污分流改造和现有农

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改造；因特殊情况

导致城镇污水管网难以延伸的村庄，提

升改造现有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达

到城镇污水处理厂一级 B 排放标准。

到2025年底，新增400个以上行政村实

现城乡一体化污水处理；到2027年底，

城镇周边村基本实现城乡一体化污水

处理全覆盖。

实施城乡燃气同标服务。统一城

乡瓶装燃气服务标准，到2025年底，城

乡统一配送入户率达 90%以上。加快

燃气管网向城镇周边村、重点村以及发

展轴范围内其他村庄延伸覆盖。到

2027 年底，完成“瓶改管”更新改造 12

万户，城镇周边村基本实现城乡一体化

供气全覆盖。

实施市政基础设施延伸辐射行动

推进住房保障基本公共服务一体

化。完善以公租房、保障性租赁住房、

配售型保障性住房为主体的住房保障

体系，将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纳入

住房保障范围。2025-2027年，每年新

增保障性住房受益人数30万人以上。

支持灵活就业人员缴存使用住房

公积金。鼓励灵活就业群体参加住房

公积金制度，优化灵活就业人员住房公

积金缴存使用政策。鼓励各地积极出

台支持新市民、青年人、农业转移人口

等群体住房消费政策，满足不同群体刚

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

推动农村危房解危改造。全面排

查尚未采取工程措施解危的农村危房，

“一户一策”推动解危改造。引导慈善

组织和银行、保险等机构积极支持危房

改造，加强危房改造全链条技术服务。

实施住房保障扩面托底行动

建立农村“好房子”技术体系。完

善农房建设技术体系，修订《浙江省农

房设计导则（试行）》，制定《浙江省农

房建设适宜技术、材料、工艺目录》《浙

江省绿色农房建设技术指引》，推广一

批性价比高、适用性强的技术、材料、

工艺，发布一批农村“好房子”典型案

例。

推动现代宜居农房建设。深入推

进浙派民居建设，支持引导房地产开发

企业、建筑施工企业等专业企业和建筑

师、工程师等技术人员下乡，通过合作

建设运营或者提供技术服务等方式深

度参与，将资金、技术优势与自然、人文

环境有机结合，打造有特色、高品质的

农村“好房子”。2025-2027年，每年培

育和支持 100 个左右彰显浙派民居特

色的美丽宜居村庄项目。

加强农房使用维护管理。探索农

房“保险+服务”，提升农房安全风险防

范能力。深入实施农房改造行动，推动

自住房微改精提、古民居修缮保护、危

旧房拆改整治、闲置房改造盘活。鼓励

专业化物业服务进农村。

实施城乡共建“好房子”行动

打造城乡风貌特色片区。推动县

域风貌整体提升，塑造特色空间、带动

产业发展，推进小微空间“共富风貌驿”

建设和美丽廊道串珠成链，打造一批共

富风貌游线。到 2027 年底，开展 10 个

以上城区更新试点、建设 50 个以上城

乡风貌融合片区。

加强城乡历史文化资源整体保护

利用。打造一批城乡历史文化融合片

区，鼓励利用历史建筑、传统风貌建筑

打造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习场所，推进城

市与乡村文化互动空间建设。到2027

年，新增历史文化名镇、名村、街区以及

历史地段50处以上。

推进山区海岛县镇村联动建设更

新。指导山区海岛县的乡镇（包括中心

城区以外的街道）开展城镇体检，制定

“一镇一策”建设方案，分类开展城市更

新（小城镇）试点和城镇建设高质量样

板（小城镇）示范创建。到2025年底，推

进 130 个以上山区海岛县城市更新小

城镇试点建设；到2027年底，创建10个

以上山区海岛县城镇建设高质量样板

（小城镇）。

实施城乡风貌联动提升行动


